
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贯彻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根据《厦

门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院以报名遴选的方式确定本科生导师资格，

本科生导师一般应能独立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或社会实践

等项目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老师和党务、政工干部

都可以担任导师工作。每位导师指导的学生总数原则上不超

过 15名。 

第三条  导师应关爱学生、立德树人，以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引导并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 

第四条  导师应为人师表，通过言传身教，引导、帮助

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；指导学

生安排学习进程，包括按照教学计划指导学生个性化选择学

习方向、选课等；引导学生确立正确专业思想，指导学生科

学规划职业生涯；培养学生刻苦学习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；

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或科学研究训练；指导学生开展各类

学业竞赛和创新创业竞赛。 

第五条  导师的配备以“互选制”方式采取双向选择，新

生入学后第一学年末确定导师，每 5-8 名学生配备 1 名导

师，导师的指导周期一般为 2年（大二大三），在一个指导

周期内，由于特殊原因，经学院批准，可以调换导师；在

选择了确定的导师指导自己的同时，学生仍然可以根据自



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学院老师进行约谈和接受指导。 

第六条  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邀约学院的导师，导

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，尽快确定见面的时间和方式，

不得无故取消。约谈建议场所为学院一楼咖啡厅，当学生与

老师确定约谈时间和地点后，向学院提出网络申请，领取表

格后学生和老师双方签字确认，在一楼咖啡厅签单就餐，活

动费用的使用额度为每学年 200元。 

第七条  导师需定期与所指导的本科生见面，了解并记

录所指导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学习情况，并保持经常联系。一

般情况下，每学期与被指导学生一对一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少

于 4次。 

第八条  学院为每个学生发放《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导

师指导手册》，手册由学生本人保管，导师根据指导工作情

况定期填写对学生的指导建议及约谈记录等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从 2015级学生开始全面实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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